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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合同的红利分配形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即以保单每年的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

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保单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是不保证的。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18 楼、21 楼 2101，2113，2113A，2115 及 2116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机构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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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玉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女士 性别： 女 出生日期：01/03/1985 年龄：35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女士 性别：女 出生日期：01/03/1985 年龄：35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主险： 

被保险人 投保险种 险种代码 基本保险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丰女士 

汇丰玉享世代

终身寿险（分

红型） 

WLJ 3,066,250.0元 终身 5年 年交 1,000,000.00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 1,000,000.00 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 日内有效。 

2.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

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如果您在犹豫期之后选择退保，我们将退

还您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3. 附加险（如适用者）保障期满后可按保险合同约定的续保条件续保。 

4. 以上所列保障项目、基本保险金额、保险费等与保险合同不一致之处，请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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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玉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特色 

 

 优化投保规则，助力高额传承规划 

本产品提供较高的免体检、免财务核保限额，在该限额下简化核保审核要求，让您更便捷地规划长期寿险保障及财富传承。 

具体投保规则以公司届时相关规定为准。 

 

 双重保额递增，传承财富稳步积累 

 合同交费期间内，身故或全残给付不少于：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合同交费期满后，身故或全残给付不少于：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自第二个保单年度起直至身故或全

残当时按每年 3%累积增长后的金额。 

 每年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故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其对应的现金价值是不保证的。 

 

 额外航空意外保障，守护出行无忧 

在身故和全残给付基础上，额外提供高额航空意外身故和全残保障，为您的商旅飞行保驾护航。 

 

 特色保单服务，长期计划亦兼顾灵活性 

在符合合同约定条件下，您可以根据届时公司的相关规定，申请保单贷款、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多项保

单服务为长期寿险计划配备一定调整功能，以服务于您漫漫人生不同阶段的资产管理、传承规划等需求。 

 

 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合同交费期间内身故或确诊全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合同效力终

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若被保险人于合同交费期满后身故或确诊全残，“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合同效力终

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3）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基本保险金额×(1+3%)(保单年度数-1)。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上述“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责任定义中的 N 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 N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年龄 120% 

表中“到达年龄”是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以乘客身份乘坐民航班机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而致使身体遭受伤害，且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被保险人在意外伤害

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天内身故或确诊全残的，我们除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另将额外按被保险人身故

或确诊全残时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2.5 倍给付“航空意外身故保险金”或“航空意外全残保险金”，合同效力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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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责任定义中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1）若分期交纳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2）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有权参与我们分红保险业务可分配盈余的分配。 

 

分红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为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工具。

关于投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

例及范围。固定收益类投资策略力求在尽量保持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的资产久期与负债久期匹配的前提下，实现固定收益类资产

的稳定收益；基金投资通过量化筛选指标及基本面分析，将选择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证券投资基金，力求实现中长期稳定增值；

股票投资，通过主动地精选个股或被动跟踪指数来实现增值。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主要是死差、费差和利差，其中：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主要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

分；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期的部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费用的部分。 

 

在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每一会计年度向保单持有人实际

分配盈余的比例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80%。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品、交费期间、所交

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有效，且

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已经分配但尚未达到给付条件的红利

不受保单中止影响。 

 

保险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 

我们将在每个保单周年日，根据交费期间、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被保险人性别以及投保年龄等，以保单当时的红利作为一次交

清的保险费，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合同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增额部分将自该保单周年日 24 时起生效，且参加分红。 

 

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1. 增加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给付 

若被保险人在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以下金

额，合同效力终止： 

（1）若被保险人于合同交费期间内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a.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b.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2） 若被保险人于合同交费期满后身故或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 

a.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b.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的 N 倍； 

c. 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1+3%)(保单年度数-1)。 

 

上述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以下方式确定：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交保

险费总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基本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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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红利给付形式定义中的 N 按以下方式确定： 

到达年龄 N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年龄 120% 

表中“到达年龄”是指被保险人投保时的年龄，加上当时保单年度数，再减去 1 后所得到的年龄。 

 

2. 增加退保给付 

在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若您退保（申请解除合同），除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外，我们另将额外给付合同累计交清增

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特色保单服务 

 

 现金价值部分领取 

在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向我们申请一次性或在指定期限内自动部分领取合同的现金价值，领取后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

清增额保险金额等比例减少，减少部分视为退保。您申请部分领取合同的现金价值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 

 

您向我们申请部分领取现金价值，须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1）申请时合同的交费期间已届满，且合同生效已满特定年限（特定年限至少为三年，具体以我们届时的规定为准）； 

（2）申请时合同不处于自动垫交或保单贷款状态； 

（3）每年可申请领取的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承保时应交保险费总额的 10%，且领取后合同的现金价值不得低于公司届时规定的最

低金额。 

 

经我们审核同意，该申请自申请核准日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若申请核准日为保单周年日，则自该保单周年日）生效，我们将按

照约定一次性或每年自动向您退还减少部分所对应的现金价值，减少后合同的现金价值、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将在每年的批单上载明。 

在生效前发生保险事故的，则该申请自保险事故发生时失效，我们将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在合同有效期内，且满足以下所有条件时，您可以申请办理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您投保时的基本

保险金额： 

（1）申请时合同的交费期间已届满，且合同生效已满特定年限（特定年限至少为三年，具体以我们届时的规定为准）； 

（2）申请时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3）每一保单年度内，仅可申请办理一次复原基本保险金额； 

（4）申请时合同不处于现金价值部分领取期间； 

（5）若合同办理过减额交清，则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必须等值于您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经我们审核同意，且您按照我们约定交纳基本保险金额增加部分所对应的有关费用后，该申请即时生效，具体以我们的批注为

准。自复原生效日起将按照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参与红利分配。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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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被保险人全残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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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投保计划 

被保险人： 丰女士  投保人： 丰女士 

投保年龄： 3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3,066,250.0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玉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

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身故或全残保

险金  

 航空意外身故

或全残保险金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

购买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

付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

的现金价值  

 退保给付=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累计交清

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6      1,000,000       1,000,000         1,600,000        2,500,000       1,600,000     1,606,835         1,611,955            486,010          486,010           492,845              497,965  

     2       37      1,000,000       2,000,000         3,200,000        5,000,000       3,200,000     3,224,860         3,243,625         1,198,800       1,198,800        1,223,660           1,242,425  

     3       38      1,000,000       3,000,000         4,800,000        7,500,000       4,800,000     4,872,547         4,927,731         1,995,420       1,995,420        2,050,358           2,092,146  

     4       39      1,000,000       4,000,000         6,400,000      10,000,000       6,400,000     6,567,531         6,695,958         2,879,240       2,879,240        2,977,202           3,052,298  

     5       40      1,000,000       5,000,000         8,000,000      12,500,000       8,000,000     8,321,618         8,570,159         3,853,690       3,853,690        4,008,546           4,128,216  

     6       41                    -       5,000,000         8,000,000      12,500,000       8,000,000     8,435,371         8,775,182         3,966,360       3,966,360        4,182,119           4,350,521  

     7       42                    -       5,000,000         7,000,000      12,500,000       7,000,000     7,481,829         7,861,954         4,082,970       4,082,970        4,363,891           4,585,515  

     8       43                    -       5,000,000         7,000,000      12,500,000       7,000,000     7,584,104         8,049,994         4,202,940       4,202,940        4,553,505           4,833,120  

     9       44                    -       5,000,000         7,000,000      12,500,000       7,000,000     7,687,780         8,242,537         4,326,370       4,326,370        4,751,287           5,094,022  

   10       45                    -       5,000,000         7,000,000      12,500,000       7,000,000     7,792,858         8,439,669         4,453,360       4,453,360        4,957,581           5,368,923  

   20       55                    -       5,000,000         7,000,000      12,500,000       7,000,000     8,925,755       10,689,515         5,947,640       5,947,640        7,583,493           9,081,739  

   30       65                    -       5,000,000         7,976,770      12,500,000       7,976,770   11,648,291       15,424,957         7,976,770       7,976,770      11,648,291         15,424,957  

   40       75                    -       5,000,000       10,694,190      12,500,000     10,694,190   17,883,823       26,185,398       10,694,190     10,694,190      17,883,823         26,185,398  

   50       85                    -       5,000,000       14,254,230      12,500,000     14,254,230   27,296,004       44,188,703       14,254,230     14,254,230      27,296,004         44,188,703  

   60       95                    -       5,000,000       18,721,910      12,500,000     18,721,910   41,054,549       73,484,544       18,721,910     18,721,910      41,054,549         73,484,544  

   70     105                    -       5,000,000       23,921,930      12,500,000     23,921,930   60,090,904     118,952,875       23,921,930     23,921,930      60,090,904       118,95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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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各项保险内容均以保险合同为准。 

2． 本保险建议书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合同持续有效、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且被保险人未发生

保险事故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合同上述任一项内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均会发生变化。 

3． 本保险建议仅为基本计划的保险利益演示，并未包括附加保障（如适用者），且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 

4．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演示合同各项保险利益：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表列“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身故或全残给付” 中的“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按该保单年度末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数值计算。 

3) 表列“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若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的航空意外事故，合同除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外，额外给付的保险金。 

4) 表列“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数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5) 表列“退保给付”中的“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为该保单年度末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且假设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5．  表列“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

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 上述各项

利益的“低”、“中”、“高”三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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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演示表 （请注意，红利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可能为零）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当年度红利 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6 1,000,000 1,000,000 0 8,555 14,963 0 6,116 10,698 0 6,116 10,698 

2 37 1,000,000 2,000,000 0 22,197 39,001 0 15,480 27,200 0 21,596 37,898 

3 38 1,000,000 3,000,000 0 36,370 64,220 0 24,747 43,697 0 46,343 81,595 

4 39 1,000,000 4,000,000 0 51,087 90,664 0 33,921 60,199 0 80,264 141,794 

5 40 1,000,000 5,000,000 0 66,359 118,407 0 43,006 76,737 0 123,270 218,531 

6 41 0 5,000,000 0 68,924 124,226 0 43,599 78,581 0 166,870 297,113 

7 42 0 5,000,000 0 71,580 130,324 0 44,189 80,454 0 211,058 377,567 

8 43 0 5,000,000 0 74,360 136,716 0 44,800 82,368 0 255,859 459,935 

9 44 0 5,000,000 0 77,236 143,441 0 45,414 84,341 0 301,272 544,276 

10 45 0 5,000,000 0 80,211 150,481 0 46,028 86,351 0 347,300 630,627 

20 55 0 5,000,000 0 117,248 243,272 0 52,695 109,334 0 843,549 1,616,140 

30 65 0 5,000,000 0 172,311 395,290 0 60,313 138,361 0 1,411,516 2,863,454 

40 75 0 5,000,000 0 254,589 645,786 0 69,023 175,081 0 2,061,561 4,441,962 

50 85 0 5,000,000 0 378,210 1,060,802 0 79,003 221,587 0 2,805,521 6,439,446 

60 95 0 5,000,000 0 561,116 1,740,136 0 90,553 280,823 0 3,657,659 8,969,071 

70 105 0 5,000,000 0 815,347 2,796,260 0 104,255 357,547 0 4,636,061 12,180,862 

 

重要提示 

1． 上述“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演示表”用于演示红利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以增加合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红利分配过程，亦便于您进一步理解和计算综合利益演示表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

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部分：  

1) 表列“年龄”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演示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表列“当年度红利”和“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等于包含该保单年度在内已经过的所有“保单年度”的“当年红

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之和。 

3) 合同保单红利的分配方式为购买交清增额保险，不提供其他红利分配方式。 

2．  “当年度红利”、“当年红利所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及“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

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 上述各项利益的“低”、“中”、“高”三档演示均假设红

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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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现金价值部分领取保单服务计划 

 

被保险人： 丰女士  投保人： 丰女士 

投保年龄： 3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投保时基本保险金额： 3,066,250.0 

现金价值部分领取： 是  起始领取保单年度： 25 

年领取金额： 50,000  领取期限 （年）： 10 

     

 

汇丰玉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年龄 

当年度

现金价

值部分

领取金

额 

累计领

取现金

价值金

额 

基本保险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

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退保给付 =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6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6,116 10,698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1,600,000 1,606,835 1,611,955 486,010 492,845 497,965 

2 37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21,596 37,898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3,200,000 3,224,860 3,243,625 1,198,800 1,223,660 1,242,425 

3 38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46,343 81,595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4,800,000 4,872,547 4,927,731 1,995,420 2,050,358 2,092,146 

4 39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80,264 141,794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6,400,000 6,567,531 6,695,958 2,879,240 2,977,202 3,052,298 

5 40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123,270 218,531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8,000,000 8,321,618 8,570,159 3,853,690 4,008,546 4,128,216 

6 41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166,870 297,113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8,000,000 8,435,371 8,775,182 3,966,360 4,182,119 4,350,521 

7 42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211,058 377,567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0 7,481,829 7,861,954 4,082,970 4,363,891 4,585,515 

8 43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255,859 459,935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0 7,584,104 8,049,994 4,202,940 4,553,505 4,833,120 

9 44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301,272 544,276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0 7,687,780 8,242,537 4,326,370 4,751,287 5,094,022 

10 45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347,300 630,627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0 7,792,858 8,439,669 4,453,360 4,957,581 5,368,923 

20 55 0 0 3,066,250 3,066,250 3,066,250 0 843,549 1,616,140 12,500,000 12,500,000 12,500,000 7,000,000 8,925,755 10,689,515 5,947,640 7,583,493 9,081,739 

25 60 50,000 50,000 3,043,979 3,049,929 3,053,290 0 1,112,008 2,193,812 12,409,211 12,433,465 12,447,166 6,949,158 9,501,364 11,978,708 6,834,070 9,343,552 11,77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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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61 50,000 100,000 3,022,356 3,034,296 3,041,000 0 1,162,844 2,309,860 12,321,059 12,369,733 12,397,064 6,988,554 9,704,529 12,371,807 6,988,554 9,704,529 12,371,807 

27 62 50,000 150,000 3,001,360 3,019,321 3,029,345 0 1,214,129 2,428,378 12,235,468 12,308,686 12,349,552 7,147,608 10,081,306 12,996,390 7,147,608 10,081,306 12,996,390 

28 63 50,000 200,000 2,980,974 3,004,977 3,018,293 0 1,265,886 2,549,450 12,152,361 12,250,210 12,304,497 7,311,347 10,474,548 13,654,893 7,311,347 10,474,548 13,654,893 

29 64 50,000 250,000 2,961,180 2,991,236 3,007,812 0 1,318,146 2,673,157 12,071,668 12,194,196 12,261,770 7,479,914 10,884,986 14,349,112 7,479,914 10,884,986 14,349,112 

30 65 50,000 300,000 2,941,960 2,978,074 2,997,873 0 1,370,925 2,799,599 11,993,315 12,140,540 12,221,251 7,653,433 11,313,324 15,080,982 7,653,433 11,313,324 15,080,982 

31 66 50,000 350,000 2,923,298 2,965,467 2,988,447 0 1,424,239 2,928,861 11,917,235 12,089,142 12,182,826 7,832,016 11,760,288 15,852,484 7,832,016 11,760,288 15,852,484 

32 67 50,000 400,000 2,905,176 2,953,389 2,979,508 0 1,478,120 3,061,038 11,843,360 12,039,906 12,146,385 8,015,804 12,226,696 16,665,749 8,015,804 12,226,696 16,665,749 

33 68 50,000 450,000 2,887,579 2,941,819 2,971,031 0 1,532,581 3,196,210 11,771,625 11,992,740 12,111,825 8,204,916 12,713,298 17,522,886 8,204,916 12,713,298 17,522,886 

34 69 50,00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1,587,649 3,334,464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8,399,493 13,220,982 18,426,265 8,399,493 13,220,982 18,426,265 

35 70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1,649,315 3,484,874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8,649,644 13,800,561 19,428,295 8,649,644 13,800,561 19,428,295 

44 79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2,243,414 5,010,397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11,243,108 20,265,602 31,229,076 11,243,108 20,265,602 31,229,076 

45 80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2,313,986 5,200,715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11,571,859 21,142,694 32,909,508 11,571,859 21,142,694 32,909,508 

55 90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3,074,876 7,372,484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15,330,642 32,074,255 55,198,587 15,330,642 32,074,255 55,198,587 

65 100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3,947,161 10,125,352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19,906,907 47,698,061 90,767,193 19,906,907 47,698,061 90,767,193 

70 105 0 500,000 2,870,492 2,930,735 2,962,990 0 4,431,168 11,770,657 11,701,966 11,947,556 12,079,048 22,394,688 57,435,154 114,946,997 22,394,688 57,435,154 114,946,997 

 

 

重要提示 

1． 上述“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利益演示表”演示假设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合同发生上述现金价值部分领取保单服务计划后的各项保险利益： 

1) 上述演示根据合同生效且持续有效、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且仅发生上述现金价值部分领取计划中的假设（包括起始领取保单年度、年领取金额和领取期限），未发生过其他影响基

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关的变更下测算而得。 

2) 该保单服务自公司审核同意后生效，且应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司届时相关规定。领取后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比例减少，减少部分视为退保。您申请部分领取合同

的现金价值可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建议您结合该表与“综合利益演示表”一起阅读与比较，便于更清晰理解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前后各项保险利益的变化。 

3) 表列“当年度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发生在保单年度末；表列“基本保险金额”、“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身故或全残给付”和“退保给付”均为保单年度末发生“当年度现金

价值部分领取”后剩余的金额。 

4) 领取后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和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等比例减少，由于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故投保计划中的“基本保险金额”、“综合利益演示表”所列“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航

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在合同发生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后将为不保证的。 

5) 为防范保单失效风险，如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将在合同剩余现金价值不符合公司届时规定的最低金额时即时自动停止。 当上表“退保给付”中“低”档所列金额低于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

时，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利益演示停止。 

2． “基本保险金额”、“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航空意外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的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公

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也是不保证的。  上述各项利益的“低”、

“中”、“高”三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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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保单服务计划 

 

被保险人： 丰女士  投保人： 丰女士 

投保年龄： 3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女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

度： 

45 

复原前基本保险金额 

（低/中/高）： 

2,870,492 / 2,930,735 / 2,962,990  复原前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低/中/高）： 

0 / 2,243,414 / 5,010,397 

复原后基本保险金额： 3,066,250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需交纳费用 

（低/中/高）： 

822,298 / 569,241 / 433,751 

 

说明： 

1. 上述复原计划假设您（投保人）在部分领取现金价值后向公司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服务，且假设复原发生在”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的保单周年日，我们根据上述复原前和复

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假设而计算得出“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需交纳费用“（低/中/高）。您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实际所需交纳费用以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时合同实际的基本保险金额为依

据，并根据届时所在保单年度及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进行计算，具体金额以公司正式的批单为准。 

2. “复原前基本保险金额”（低/中/高）为“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利益演示表”中对应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所演示的低、中、高三档数值。 

3. “复原前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低/中/高）为当年度红利尚未分配时的金额，对应“现金价值部分领取利益演示表”中复原基本保险金额所在保单年度上一年度所演示的低、中、高三

档数值。 

4. “复原后基本保险金额”假设为您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 

 

汇丰玉享世代终身寿险（分红型）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 

保

单

年

度 

年

龄 

基本保险

金额 

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航空意外身

故或全残保

险金 

身故或全残给付 =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 红利购

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 
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

金价值 

退保给付 = 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 累计

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45 80 3,066,250 0 2,315,834 5,203,180 12,361,020 12,500,000 12,361,020 21,696,447 33,335,715 12,361,020 12,361,020 21,696,447 33,33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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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81 3,066,250 0 2,389,246 5,400,558 12,721,280 12,500,000 12,721,280 22,633,376 35,126,195 12,721,280 12,721,280 22,633,376 35,126,195 

47 82 3,066,250 0 2,463,649 5,602,641 13,090,710 12,500,000 13,090,710 23,608,323 37,009,056 13,090,710 13,090,710 23,608,323 37,009,056 

48 83 3,066,250 0 2,539,066 5,809,546 13,469,340 12,500,000 13,469,340 24,622,469 38,988,409 13,469,340 13,469,340 24,622,469 38,988,409 

49 84 3,066,250 0 2,615,515 6,021,391 13,857,190 12,500,000 13,857,190 25,676,992 41,068,517 13,857,190 13,857,190 25,676,992 41,068,517 

50 85 3,066,250 0 2,693,004 6,238,289 14,254,230 12,500,000 14,254,230 26,772,957 43,253,602 14,254,230 14,254,230 26,772,957 43,253,602 

51 86 3,066,250 0 2,771,550 6,460,367 14,660,440 12,500,000 14,660,440 27,911,470 45,548,038 14,660,440 14,660,440 27,911,470 45,548,038 

52 87 3,066,250 0 2,851,173 6,687,756 15,075,780 12,500,000 15,075,780 29,093,717 47,956,466 15,075,780 15,075,780 29,093,717 47,956,466 

53 88 3,066,250 0 2,931,885 6,920,576 15,500,190 12,500,000 15,500,190 30,320,812 50,483,561 15,500,190 15,500,190 30,320,812 50,483,561 

54 89 3,066,250 0 3,013,708 7,158,970 15,933,660 12,500,000 15,933,660 31,593,941 53,134,175 15,933,660 15,933,660 31,593,941 53,134,175 

55 90 3,066,250 0 3,096,653 7,403,075 16,376,140 12,500,000 16,376,140 32,914,310 55,913,448 16,376,140 16,376,140 32,914,310 55,913,448 

60 95 3,066,250 0 3,528,813 8,714,383 18,721,910 12,500,000 18,721,910 40,267,852 71,929,491 18,721,910 18,721,910 40,267,852 71,929,491 

65 100 3,066,250 0 3,991,784 10,191,594 21,264,490 12,500,000 21,264,490 48,947,311 91,942,687 21,264,490 21,264,490 48,947,311 91,942,687 

70 105 3,066,250 0 4,488,467 11,858,207 23,921,930 12,500,000 23,921,930 58,939,424 116,435,633 23,921,930 23,921,930 58,939,424 116,435,633 

 

 

重要提示 

1． 上述“复原基本保险金额利益演示表”演示假设您在部分领取现金价值后向公司按照上述复原计划申请复原基本保险金额，且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合同的各项保险利益： 

1) 表列演示将自复原时所在保单年度始，至被保险人105周岁为止，若被保险人105周岁后仍生存，我们继续承担保险责任。 

2) 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得超过您投保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在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司届时相关规定下，经公司审核同意，且您按照我们约定交纳基本保险金额增加部分所对应的有关费用

后，复原基本保险金额保单服务即时生效。自复原生效日起将按照复原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参与红利分配。 

3) 表列数值均为 “复原基本保险金额”生效后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2． 表列“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给付”中“红利购买交清增额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退保给付”中“累计交清增额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的演示纯粹是描述

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购买的交清增额保险金

额也是不保证的。 上述各项利益的“低”、“中”、“高”三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且按可分配盈余的70%来分配。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

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机构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